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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零 零 三 年 中 期 報 告

05 閩 港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而存置之權益

登記冊所載之股份及淡倉中，本公司獲悉下列公司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權

益：

佔當時已發行

股東名稱 所持股份數目 股份總額百分比

華鑫 344,568,000 (a) 32.07

福建華興信托投資公司（「華興信托」） 344,568,000 (a) 32.07

福建華興實業公司（「華興實業」） 344,568,000 (a) 32.07

Pelota（清盤中） 248,897,760 (b) 23.17

New Goal International Finance Limited 94,844,000 8.83

附註：

(a) 華鑫實益持有344,568,000股股份。鑑於華興信托及華興實業分別實益擁有華鑫已發行股本

之30%及70%權益，因此各自被視為擁有344,568,000股股份權益。華興信托及華興實業均

為中國之國有企業。

(b) Pelota（清盤中）實益持有248,897,760股股份。Pelota（清盤中）之權益乃蘇適先生直接持有之

權益，該等權益已於上文「董事之股份權益」一段中披露。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知會本公司彼於股份或

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

於重組協議成功完成後，投資者現時持有合共2,792,413,792股新股份，佔本公司經擴

大已發行股本約53.7%。


